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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319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１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６

），披露了本公司参与

《茶院溪、力洋溪、下徐溪小流域治理工程

ＢＴ

》项目，被业主方毛屿港综合治理工程指挥部确定为该项目

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工程概算造价约为人民币肆亿元，中标金额为造价下浮

５．８％

（约为人民币叁亿柒仟

陆佰捌拾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双方最终确定的工程造价为准）。

２

、截止上述公告之日，本公司仅为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之一，最终的中标结果以取得的书面中标通

知书为准。

近日，本公司收到毛屿港综合治理工程指挥部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本公司为《茶院溪、力

洋溪、下徐溪小流域治理工程

ＢＴ

》项目的中标单位。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１

、该项目的业主方：毛屿港综合治理工程指挥部。

２

、该项目承包方式：

ＢＴ

模式。

３

、该项目的工程工期：

１０９５

日历天。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５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合计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２６．８７％

，若公司最终签订合同，将对本年

度及未来几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

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７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接到股东陆伟娟女

士通知，获悉：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陆伟娟女士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陆伟娟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８５０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６％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出资方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标的证券的初始交易日

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回购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

目前，陆伟娟女士持有公司

１００６５６１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９％

。其中办理了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为

５８５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６％

。

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股东权利仍由原股东陆伟

娟女士行使。

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产生的相关权益（包括现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转增股份、老

股东配售方式的增发、配股和配售债券等）归属于参与约定回购式证券交易的原股东陆伟

娟女士。

原股东违约的，证券公司按照《业务办法》的相关规定处置标的证券。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星宇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该事项尚处在

商讨、评估过程中， 特此公告。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表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１，７６１．８７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４１．２５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９７６．５６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

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３）＝（２）－

（１）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４）＝（２）

／ （１）

项目达

到预定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

主营业务

收入

）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一百

万套车灯

项目

— ４３，０３９．８９ — ４３，０３９．８９ １８９９．１２ ４１，６８９．８６ －１，３５０．０３ ９６．８６％ ２０１４ ／ １２ １５，６５８．０３

是 否

在常州购

买土地使

用权

－２６６０．７７ ６，４４２．８０

在佛山南

海经济开

发区购买

土地使用

权

８３６．５１ １，４７７．５１

在长春汽

车经济开

发区购买

土地使用

权

x

年产

５０

万

套

ＬＥＤ

车

灯及配套

项目

１，３６６．３９ １，３６６．３９

补充流动

资金

１５，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３，０３９．８９ ４３，０３９．８９ １，４４１．２５ ６５，９７６．５６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运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０，３５６．１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

“

年产

１００

万套车灯项目

”

的自筹资金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附后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１、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同

意公司使用

１５，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该笔超募

资金使用已经实施

。

２、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并利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５，６１２．２０

万元用于购买毗邻公司新厂区的土地使用权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该

笔超募资金使用已经支付土地款

６，４４２．８０

万元

。

３、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在佛山南海经济开发区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

预计

１，２７６

万元

）

在佛山南海经济开发区购买土地使用权

。

该议案已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该笔超募资金使用已经支

付土地款

１，４７７．５１

万元

。

４、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

预计

３，０６８

万元

）

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购买土地使用权

。

该议案已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该笔超募资金购买

长春土地的使用尚未实施

。

５、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投资

“

年产

５０

万套

ＬＥＤ

车灯及配套项目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投资建设

“

年产

５０

万套

ＬＥＤ

车灯及配套项目

”。

该议案已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公司已累计使用

１，３６６．３９

万元投资该项目

。

附表

２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 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计收益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实际获得

收益

募集资

金是否

如期归

还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

新北支行

乾元保本

型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８ ２０１３－４－１０ ５３，５２３．２９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５２３．２９

是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兰翔分理处

聚富

Ｊ１３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１８ ２０１３－４－２３ ４１２，３２８．７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１２，３２８．７７

是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

新北支行

乾元保本

型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３－２２ ２０１３－４－２３ ２４５，４７９．４５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４７９．４５

是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新北支行

利多多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４－３ ２０１３－４－１７ ７２，８７６．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８７６．００

是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

新北支行

乾元保本

型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４－１２ ２０１３－５－１５ ３０，２８７．６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８７．６７

是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

新北支行

乾元保本

型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４－２７ ２０１３－６－４ ２６８，３５２．７７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８，３５２．７７

是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兰翔分理处

聚富

Ｊ１３０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４－２７ ２０１３－５－２７ ３５３，４２４．６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４２４．６６

是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

新北支行

乾元保本

型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５－１７ ２０１３－６－１９ ３０，２８７．６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８７．６７

是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兰翔分理处

聚富

Ｊ１３０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５－２８ ２０１３－６－２８ ３６５，２０５．４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２０５．４８

是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

新北支行

乾元保本

型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７ ２０１３－７－９ ２４７，３２０．５５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

新北支行

乾元保本

型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６－２１ ２０１３－７－２９ ５９，３４２．４７

合计

６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８，４２８．７８ ５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３１，７６５．７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

举行，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监事会主

席张宝谦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８

名，实到监事

８

名，会议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补姜余珉先

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姜余珉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至第九

届监事会届满。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姜余珉简历

姜余珉，男，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出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曾任长春市二道区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长春市纪委副书记、吉

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吉林省纪委常委、吉林省委巡视组巡视专员。 现已退

出工作岗位。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

举行，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董事长宋

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１４

名，实到董事

９

名，董事孙晓峰先生、王

化民先生、陈继忠先生、施国琴女士、杜婕女士分别委托董事徐德复先生、刘树

森先生、刘树森先生、李廷亮先生、高志昌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同意公司为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松原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

２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

４．７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

，

０７８

，

５８５

万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２．９９％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

额为

１

，

０２８

，

５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８．６８％

；对控股

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４．３１％

。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具体内

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时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

本次会议不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时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６

、会议召开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增补姜余珉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

、关于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

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第八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 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 《证券时

报》）；

３

、关于委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

２０

亿元（含

２０

亿元）非

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审

议通过， 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 《证券时

报》）；

４

、关于委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元）非

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审

议通过， 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 《证券时

报》）；

５

、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及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第八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

（

２

）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东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

（

３

） 关于为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

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

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

（

４

） 关于为亚泰集团沈阳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

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

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

（

５

） 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东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

（

６

） 关于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

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

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

（

７

） 关于为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

京路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

（

８

）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东盛支行申请的敞口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

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

（

９

）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关于为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松原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１

）关于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

行申请的项目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登记方法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长春市吉林大路

１８０１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

１８０１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６６８８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１４００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３１

联系人：秦音、张绍冬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补姜余珉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

关于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

（

含

１０

亿元

）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３

关于委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

２０

亿元

（

含

２０

亿元

）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４

关于委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

（

含

１０

亿元

）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５

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及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

关于为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东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

关于为亚泰集团沈阳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东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

关于为亚泰集团哈尔滨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６

）

关于为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东盛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７

）

关于为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北京路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８

）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敞口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

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为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松原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海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

●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同意公司为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松原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

２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

４．７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

，

０７８

，

５８５

万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２．９９％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

额为

１

，

０２８

，

５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８．６８％

；对控股

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４．３１％

。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同意公司为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松原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

２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行申请的项目借款

４．７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

，

０７８

，

５８５

万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２．９９％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

额为

１

，

０２８

，

５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８．６８％

；对控股

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４．３１％

。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石灰石、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７

，

１１３

，

９１９

，

１２５．５３

元，总负债为

５

，

０５４

，

９１２

，

３１０．２２

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５９

，

００６

，

８１５．３１

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０４１

，

９９１

，

９２０．５８

元，净利润

６５

，

０９７

，

３９４．５０

元（以上数据已经

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６

，

４３０

，

４９５

，

６８９．８１

元，总负债为

４

，

３６１

，

０１７

，

７０５．４２

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６９

，

４７７

，

９８４．３９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０

，

８８９

，

４２２．７８

元，净利润

１０

，

４７１

，

１６９．０８

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２

、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

法定代表人：陈继忠

经营范围：房屋开发、房屋改造、商品房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４６９

，

２７１

，

５７０．９７

元，总负债为

３２２

，

４１７

，

８３７．７５

元，净资产为

１４６

，

８５３

，

７３３．２２

元，

２０１２

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７０

，

７８６

，

３６９．００

元，净利润

９

，

５２７

，

２０２．７４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松原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４９１

，

７１１

，

１２８．２０

元，总负债为

３３８

，

２０１

，

７３７．５３

元，净资产为

１５３

，

５０９

，

３９０．６７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实

现营业收入

４５

，

８５３

，

８４９．００

元，净利润

６

，

６５５

，

６５７．４５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３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陈继忠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酒店、休闲体育设施进行投资等

与本公司关系：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南亚泰兰海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５９２

，

１８５

，

３８０．９４

元，总负债为

５１４

，

２７１

，

３３４．１１

元，净资产为

７７

，

９１４

，

０４６．８３

元，

２０１２

年实

现净利润

－１４

，

３３２

，

４２１．３４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津

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６７６

，

８２７

，

８０１．９２

元，总负债为

６０２

，

１４２

，

３３２．６３

元， 净资产为

７４

，

６８５

，

４６９．２９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

，

１９４

，

１４４．００

元，

净利润

－４

，

３７０

，

３５６．８７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

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

，

０７８

，

５８５

万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２．９９％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

额为

１

，

０２８

，

５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８．６８％

；对控股

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４．３１％

。

五、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３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１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为方便公司股

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

护的若干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２

）

（五）会议地点：福州市六一中路

１０６

号榕航花园

１

号楼

３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

１

、 股票类型及面值

２

、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３

、 发行数量

４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５

、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６

、 发行股份限售期

７

、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修订）

８

、 滚存利润安排

９

、 决议有效期

１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三）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修订）》；

（四）审议《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修订）》；

（五）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修订）》；

（六）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

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泽波等相关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

议案》；

（九）审议《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１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２

、签订《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十）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一）审议《关于向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流动资金借款额度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十二）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以上第（一）、（六）（七）、（八）、（十）、（十二）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披露；第（二）、（三）、（四）、（五）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披露；第（十一）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披露。 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上议案除第（十一）项议案外，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该等股东有权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任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需加盖法人印章）、出席会议人身份证件

和参会回执（见附件

３

），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登记时需出具股东持股有效证明、股东身份证；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

具股东持股有效证明、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受托代理人需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参会回执（见附件

３

）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时间截止前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程序

（一）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二）请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网络系统投票程序；

六、其他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６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福州市六一中路

１０６

号榕航花园

１

号楼

３

层 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三）联系方法：

１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５９８４

、

８３３１８９９８

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９９７８

３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５

４

、联系人：许政声、吴智飞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修订

）

２．０１

股票类型及面值

２．０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５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２．０６

发行股份限售期

２．０７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

修订

）

２．０８

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修

订

）

４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修订

）

５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修订

）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７

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电子信息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８

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泽波等相关方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议案

９

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泽波等相关方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及

《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

的议

案

９．０１

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９．０２

签订

《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１１

关于向福建省电子信息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流动

资金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２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２２

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２０３

福日投票

２２ Ａ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２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

有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修订

）

２．００

２．０１

股票类型及面值

２．０１

２．０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２

２．０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２．０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２．０５

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２．０５

２．０６

发行股份限售期

２．０６

２．０７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

修订

）

２．０７

２．０８

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８

２．０９

决议有效期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２．１０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

修订

）

３．００

４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修

订

）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修订

）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电子

信息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

合同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泽波等相

关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批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陈泽波等相

关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

》

及

《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９．００

９．０１

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９．０１

９．０２

签订

《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

９．０２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向福建省电子信息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

加

２０１３

年度流动资金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２．００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某公司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 ２０３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

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０３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０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三）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０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０３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

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

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

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３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

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盖章）： 股东帐号：

出席人姓名：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